[bookmark: _GoBack]尽职调查保密承诺函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港铁物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我方拟参与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和平路988号荟港尊邸1期A5栋整栋颂荟商场（下称项目）的挂牌交易，为便于我方对项目做出具体评价，现需对该项目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为确保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所获取的贵方保密信息得到妥善保护，维护贵方的合法权益，我方特此作出如下保密承诺：
一、保密责任的范围
作为转让方提供此类信息的条件，包括转让方所提供的所有数据、报告、说明、预测及记录，这些文件所包含或反映的信息在此统称为“评价资料”;我方同意有责任保证“评价资料”不会被用以伤害合作利益，我方同意评价资料将会被独立用于且仅将用于上述目的。
二、保密责任的期限
我方的保密义务不因项目交易活动结束而解除。我方因特殊情况而中止或终止参加项目交易活动的，我方仍需遵守本承诺函，履行所承诺的保密义务，直至有关权利方同意解除此项义务。
假如任何此类信息可能会被披露给我方的董事、高级职员和雇员及顾问代表，他们因为要评价我方与转让方之间可能的交易而需要知道此类信息，我方应通知其这些信息的秘密实质，并由我方指导秘密处理此类信息，并假设在该协议下与我方负有同样的责任;任何此类信息的披露均须在转让方的书面同意下才能进行，我方要对其代理人或雇员对本承诺函的行为负责。
我方因参加附件所示交易活动而取得关于转让方和转让标的的各种资料和信息，一律不得复制，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如果最终不能达成交易，我方应返还给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转让方所有包含或反映有关评价资料信息的书面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保留、存储或占有整个文件或其部分内容的任何复印件、摘录或其他任何复制品。
我方承诺对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转让方向我方提供的各种资产交易文件、资料、数据及有关的电子文档、传真、电话记录、口头情况介绍等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仅将保密信息用于本次尽职调查之目的，未经贵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或允许第三方使用保密信息。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我方自愿承担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违约责任。


 承诺方（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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